《淮北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修订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建立健全本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机制，规范应急响应程序，迅速、有序、高效地实施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和城市安全运行，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2022年印发的《淮北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

2025年9月22日，书面征求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安徽界沟矿业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意见和建议，共收集反馈意见4条，采纳了4条，其他单位均无修改意见。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徽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安徽省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淮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淮北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其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的总体思路是以《淮北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为总体框架，并参考2025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内容和目录，结合我市实际，保留《预案》部分内容，主要修订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新相关法律法规。部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已废止或重新修订，更新编制依据，根据新修订和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预案进行修改。
二是调整组织指挥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市煤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新增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指挥增加产煤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两家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要求，删除成员单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执法二处），原执法二处职责由淮北市应急管理局和两家煤矿企业负责。
三是预案新增部分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参照《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新增“应急预案体系”“安全生产监测”“指挥协调”“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预案演练”等内容。

四是完善应急响应。进一步明确事故煤矿和煤矿上级企业应急响应措施，对响应进行分级，明确各级响应措施和处置要求。

五是更新淮北市煤矿专家库和矿山救护队信息。通过淮北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资源调查，更新了煤矿专家库和矿山救护队信息。
